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 29 号）、《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

通知》（教办函〔2014〕23号，以下简称清单）要求，根据大连

海事大学 2020-2021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现编制 2020-

2021 学年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全文内容包括

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

的评议情况，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收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七部

分组成。报告中统计数据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9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日。 

一、 基本情况概述 

学校严格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信息公开事项清

单的总体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完善公开目录，细化公开事项，深

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切实保证师生员工、社会公众、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民主监督、民

主管理，不断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建设。 



学校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明确信息公开

领导小组及机构职责，主要包括维护和更新学校公开的信息，

组织编制信息公开指南、信息公开目录和年度报告，开展学校

信息的审查，组织信息公开工作的内部评议等。同时，不断完

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依申请公开信息受理工作流程，更新信

息公开指南，明确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和获取方式等，形成

信息公开新体制，保证校情校务公开的全面、及时、准确。 

（二） 不断推动清单落实，积极开展宣讲培训。 

学校以服务师生需求和规范工作程序为出发点，全面梳理各

单位（部门）可公开的信息种类，在 OA 系统中设立规章制度专

栏，公开学校印发的非涉密规章制度，实现制度内容的全文搜索。

同时，不断拓宽信息公开渠道的主要途径，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及时公开师生关注的热点问

题和焦点问题，搭建信息公开新格局。本学年，学校还多次组织

各部门、各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学习信息公

开相关文件，及时沟通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 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的基本信息的情况。 

本学年，学校通过信息公开网站、门户信息网站、校报校刊、

年鉴纪要、官方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及时公开学校办学基本情况、学校章程、规章制度、发展规划、

年度工作要点、本科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质量等信息和招生、

财务等重要信息，并定期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 

1.通过网络公开情况。学校利用信息公开网站、校园网主页，

主动公开信息 4205 条，通过办公系统向校内主动公开信息 3853

条。利用校园新闻网发布新闻信息 1548 条，社会媒体报道学校

相关消息 2147 篇。通过本科生招生网、研究生院网站、财务处

网站等部门和单位网站公开信息 871 条。此外，学校还在门户网

站设立了“回音壁”“校领导信箱”，及时回复师生反映问题，

本年度共在线回复 3831条。 

2.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公开情况。本年度，通过召开党委

（扩大）会议、新学期工作会议、党政工作协调会、民主党派人

士座谈会、师生代表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及时传达通报学校事业

发展各类信息，听取师生、校友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信息公开工

作。编辑出版校报 10 期，刊发的相关公开信息包括（含部分刊

登或要点摘要）：新学期工作会议、党政协调会、中心组学习、

人才工作会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等全校性

的会议、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术交流、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大

型活动。编辑印制《大连海事大学年鉴》（2019），发布学校重要

文件和领导讲话，介绍学校概况、机构与干部、人事人才、本科

教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教育、奖励表

彰、大事记等方面内容。面向校内各单位印发文件 293件，包含



学校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招生就业、干部人事、财

务管理等内容。 

3.通过微信、微博等公开情况。目前学校有微信公众号 209

个，其中，通过大连海事大学官方微信平台发布公开信息 374条，

关注人数增至 122134 人；实时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学校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

得的成果，打造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了解学校发展、关注学校动

态的品牌窗口。通过微博平台发布校园文化活动、热点新闻、重

要会议等主题消息，1次登上全国热搜，12次登上同城热搜。 

（二）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1.招生信息公开情况。学校高度重视招生信息公开工作，

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全面贯彻招生阳光工程，规范信息公开

程序和内容，扩大信息公开范围，提高信息公开时效，增强招

生工作的透明度，深入落实高校招生信息“十公开”。学校本

科招生办公室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为主要载体，大力加强本

科招生网、微信公众号、手机微网站等信息公开载体建设，及

时公布本科招生章程、特殊类型招生简章、招生计划、考生资

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等内容，并确保信

息公开的精准性和及时性。研究生院通过研究生院网站、校园

网主页招生就业专栏、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学校官方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公布了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招生日程安排、

招生专业目录、分专业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和各学院实施



细则、咨询及申诉渠道、专业招生人数、各专业最低复试分数

线和拟录取考生名单等信息；公布了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招

生专业目录、招生导师、考生报名资格审核情况、招生录取程

序、咨询及申诉渠道、复试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参加考试所

有考生（含拟录取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拟

录取名单等信息。 

2.财务信息公开情况。财务信息公开是推动高校依法办学、

依法理财的重要举措。学校坚持合法、及时、真实、公正的原则

公开财务信息，通过财务处网站、财务处微信公众号、OA 系统等

多种方式予以公开。通过信息公开网站，公开学校 2021 年度部

门预算和 2020 年度部门决算；通过办公系统资讯模块公开经费

报销要求、培训课件及常用表格下载；通过财务处网站和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公开财务处机构设置、服务指南、通知公告等，并

通过在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嵌入智能海小财和海小财云课堂模块

将财务基本、常用信息予以公开。学校的财务收支状况、重大财

务政策变化等通过年度工作报告等形式面向全校公开。学校严格

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工作，在财务处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学校

主页宣传栏，公示学校教育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收

费对象以及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等信息，同时公开辽宁省发改

委和教育厅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保证学费收缴的合规性。 

3.人事信息公开情况。严格执行公开招聘、职称评审等人事

信息公开要求，通过学校及各单位、各部门网站和官方微信及时



公开相关信息。本学年，发布干部任前公示 5条，干部考察预告

5 条，干部任免通知 24条，招聘信息 47条，职称评审结果（含

推荐结果）公示 4 条，职称评审工作通知 7 条，方便师生及社会

公众了解学校人事信息公开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本学年，学校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未发生有关学校信息

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学校在信息公开网站公布信息公开受理和监督投诉受理电

话，广泛听取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收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学年，学校未收到关于信息公开的举报，复议和诉讼。 

六、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目前，学校在推进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

问题，如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各

单位（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力度还有所差异，结合信息公开

目录丰富公开内容的举措还不够多样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教

育部、辽宁省、大连市等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强

化信息公开意识，落实信息公开举措，真正做到“公开是常

态，不公开是例外”。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部门职责，注重横向

联系、纵向指导，确保主动公开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加强



依申请公开信息的审查，按照“是不是-有没有-给不给”的三

步审查法，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三是加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和平台特点，加强微信、微博等平

台的透明互动，发挥信息公开的咨询服务作用，提供更加畅

通、即时、优质的信息服务。 

七、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学校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逐项列明清单 50 条事项的网址

链接，并形成《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公开事项网址链接清单》。 

 

附件：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公开事项网址链接清单 

 

 

 

 


